
瑞市监管发 匚⒛24〕 30号

瑞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瑞金市酒类
小作坊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分局、各机关相关股室:

现将 《瑞金市酒类小作坊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 ,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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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酒类小作坊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规范酒类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经营行为，有效防控食品安

全风险隐患，根据《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酒类

小作坊专项整治的通知》(赣市监办食生〔2024〕2 号)，结合我

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整治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食品安全“ 四个最严”要求，通过专项整治

行动，切实增强全市酒类小作坊质量安全意识，有效落实主体责

任，及时排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进一步提升酒类小作坊行业质量安全水平。 

二、整治重点 

(一)集中开展食品安全承诺活动 

组织分局食品安全负责人及辖区酒类小作坊，开展一次食品

安全集体承诺活动。向作坊业主重申《食品安全法》、《江西省

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

重点讲解禁止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酒类产品明细，讲清讲透酒类产

品容易出现的酒精度不合格、甲醇超标、浑浊异物残留等风险点，

督促严格落实原料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规范标签标识等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 

(二)全面排查风险隐患 

一要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结合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在专项

整治期间对辖区酒类小作坊开展至少 1 次日常监督检查。要以

“白酒”和“红米酒”“黄酒”“清明酒”等产品为重点，对照

《监督检查要点表》，对小作坊生产资质、进货查验、通用卫生

规范执行、食品添加剂管理使用、标签标识等方面情况进行全面

检查， 检查结果一律录入“ 赣溯源”系统。 



二要强化关键环节风险排查。重点检查是否严格落实原辅料

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是否购买存放甲醇、工业酒精、西地那非等

物质，是否索取采取原粮的检验报告，是否使用陈化粮、霉变粮

或重金属超标原粮作为原料进行加工；是否严格落实食品添加剂

管理使用制度，是否公示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使

用范围和用量是否符 GB/2760 规定；是否严格执行食品生产通用

卫生规范，是否使用塑料材质的管道垫片、容器工具等易导致“塑

化剂”超标的设备设施；是否规范标注产品标签标识，预包装产

品是否在显著位置标示“作坊食品”字样。 

三要严格落实检查发现问题处置工作。检查发现问题当场

能够整改的，督促立即整改到位；限期整改的，督促及时完成整

改并提交整改报告，并现场确认问题整改是否到位。检查发现的

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一律依法查处。 

(三)严格开展登记自查 

分局要对照《关于进一步规范食品小作坊登记管理的通知》

要求，再次组织对辖区酒类小作坊登记证情况进行全面自查。重

点检查是否存在以下问题：未取得登记证或登记证过期；登记禁

止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酒类；登记食品类别与生产场所及生产

设施设备明显不相适应。发现辖区存在违反规定实施登记的，应

当依法依规及时处置； 

(四)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各分局要严厉查处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酒类产

品、采购或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原料，以及拒不落实进货查

验记录、食品添加剂管理使用制度等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各类违

法违规行为，要严厉打击无证生产酒类产品的“黑作坊”和超过

许可范围生产经营、私购食用酒精和原酒进行分装或勾兑、滥用

甜蜜素等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药物或非食用物质等违法行为，



对存在上述严重违法行为的酒类小作坊，一律取缔关停，涉嫌犯

罪的按规定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五)加强社会监督和宣传引导 

各分局要积极营造社会共治氛围，凝聚社会共治合力，促进

行业自律规范，督促酒类生产经营者诚信守法。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分局要认真研究部署，做好日

常监管、案件查处及督促整改等系列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二)细化措施，抓好落实。各分局要开展风险排查、登记自

查、资料归档。要细化工作举措，层层落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 

(三)智慧监管，突出重点。各分局要将检查结果一律录入“赣

溯源”平台，未录入的视为未开展检查。要加强风险研判，着眼

行业提升，紧盯关键环节排查消除风险隐患，促进作坊业主进一

步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生产行为，守牢食品生产安全关口。 

请各分局于2024年4月23日前报送工作统计表至食品监管

股。 

联 系 人：刘沅昊 

联系电话：0797-2507583 

 

附件：1.瑞金市酒类小作坊名单 

2.酒类小作坊专项整治工作统计表 

3.酒类小作坊食品安全承诺书 

 

 
 

瑞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1 日印发 



附件     1 

 

酒类小作坊专项整治工作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专项整治情况 数量 

检查酒类小作坊数量(家次)  

发现问题小作坊数量(家次)  

发现问题隐患(个)  

责令整改(家)  

立案(件)  

责令停产停业(家)  

罚没款(万元)  

吊销小作坊登记证(家)  

移送司法机关(家)  

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批)  

其中发现不合格和问题产品(批)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件 2 

瑞金市酒类小作坊名单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序号 
小作坊 

名称 

社会信

用代码 

法定 

负责人 
地址 

登记 

证号 

登记品

种明细 

登记 

有效期 
联系人 电话 

生产 

状态 

           

           

           

           

           

           

 

 

 



附件 3 

酒类小作坊食品安全集体承诺 
 

本作坊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江西省食品

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小摊贩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定，

确保生产的各类酒类产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生产场所布局合理，车间内具有防尘、防蝇、防鼠、防火等设施，

确保酿酒过程不受污染；使用的水源安全可靠，生产用水达到饮用水

标准；酿造原料来源合法，质量合格，不使用陈化粮、霉变粮或重金

属超标原粮作为原料进行加工，不使用任何非法添加剂或非食品原料

进行生产。 

建立健全原辅料进货验收制度，索证索票齐全，确保原料来源可

追溯，坚决杜绝使用不合格原料。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保证所有

员工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 

保证所生产酒类产品的标签标识真实、准确，不含虚假内容，严

格按照国家标准标注产品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执行标

准、生产许可证编号等相关信息，并显著位置标示“作坊食品”字样。 

坚决抵制无证生产酒类产品、私购食用酒精和原酒进行分装或勾

兑、滥用甜蜜素等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药物或非食用物质等违法犯

罪行为。 

诚信经营树立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坚决抵制假冒伪劣、以次充

好等不正当行为，致力于提升酒类产品的品质与安全性。 

我们愿意接受社会各界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督，如有违反以上承诺，

愿意接受相应法律责任和行政处罚。 

 

小作坊名称： 

负责人： 

年   月   日 


